
抄本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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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地址：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
342號(營建署)

聯絡人：林純如

聯絡電話：0287712735
電子郵件：chunju@cpami.gov.tw
傳真：0287719420

內政部　函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營字第108081333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

主旨：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24條第1款涉關文化資產保存法（以

下簡稱文資法）所稱文化資產認定執行疑義案，復請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8年3月4日府授都新字第1083003676號函。

二、案經函准文化部108年6月28日文授資局綜字第1083006922
號函及108年7月25日文授資局綜字第1083007976號函（如

附影本）略以，按文資法第20條第3項規定，暫定古蹟於

審議期間內視同古蹟，有關依文資法所稱文化資產，即應

包括暫定古蹟在內。次按文資法第3條第1款規定之有形文

化資產，倘屬建造物及附屬設施者，如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或聚落建築群，其應予保存維護之範圍，並有包

括其所定著之土地。是以，有關旨揭規定申請實施都市更

新事業之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率之計算不包括依

文資法所稱文化資產，請依上開函示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

副本：本部法規委員會、營建署（資訊室、都市更新組）


